
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 

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系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根据海联金汇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文件的规

定，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（含其子公司、分公

司，以下称“中国银联”）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公

司三级全资子公司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动商务”）与中国银

联日常业务开展情况，现需增加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之间发生的支付服务日常关

联交易额度 7,500 万元。本次增加额度后，预计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期间，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发生的支付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人

民币 15,000 万元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公司《章程》、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全资子

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所涉事项的相关材料，并听取了有关人员对本次增加关联交易

额度的详细介绍，我们同意将上述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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